
基本政策问题解答

1.什么是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

答：财产和行为税是现有税种中财产类和行为类税种的统称。财产和行为税合并

申报，通俗讲就是“简并申报表，一表报多税”，纳税人在申报多个财产和行为

税税种时，不再单独使用分税种申报表，而是在一张纳税申报表上同时申报多个

税种。对纳税人而言，可简化报送资料、减少申报次数、缩短办税时间。财产和

行为税合并申报的税种范围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耕

地占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等 10 个税种。

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增值税、消费税的附加税种，与增值税、消费税申报表整合，

不纳入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范围。

2.为什么要实行财产行为税合并申报？

答：为了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提高办税效率，提升办税体验，税务总局在

2019 年成功推行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合并申报的基础上，扩大合并申报范

围，实行财产行为税各税种合并申报。

一是优化办税流程。财产和行为税 10 个税种原有分税种纳税申报存在“入口多、

表单多、数据重复采集”等问题。合并申报按照“一表申报、税源信息采集前置”

的思路，对申报流程进行优化改造，将 10 税种申报统一到一个入口，将税源信

息从申报环节分离至税源基础数据采集环节，便于数据的统筹运用，提高数据使

用效率。二是减轻办税负担。简并税费申报对原有表单和数据项进行全面梳理整

合，减少了表单数量和数据项。新申报表充分利用部门共享数据和其他征管环节

数据，可实现已有数据自动预填，大幅减轻纳税人填报负担，降低纳税人申报错

误几率。三是提高办税质效。简并税费申报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税额自动计算、

数据关联比对、申报异常提示等功能，可有效避免漏报、错报，确保申报质量，

还有利于优惠政策及时落实到位。通过整合各税种申报表，实现多税种“一张报

表、一次申报、一次缴款、一张凭证”，提高了办税效率。

3.怎么进行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

答：纳税申报时，各税种统一采用《财产和行为税纳税合并申报表》。该申报表



由一张主表和一张减免税附表组成，主表为纳税情况，附表为申报享受的各类减

免税情况。纳税申报前，需先维护税源信息。税源信息没有变化的，确认无变化

后直接进行纳税申报；税源信息有变化的，通过填报《税源明细表》进行数据更

新维护后再进行纳税申报。

纳税人可以自由选择维护税源信息的时间，既可以在申报期之前，也可以在申报

期内。为确保税源信息和纳税申报表逻辑一致，减轻纳税人填报负担，征管系统

将根据各税种税源信息自动生成新申报表，纳税人审核确认后即可完成申报。无

论选择何种填报方式，纳税人申报时，系统都会根据已经登记的税源明细表自动

生成申报表。

4.怎么提供财产和行为税税源信息？

答：税源信息是财产和行为税各税种纳税申报和后续管理的基础数据来源，是生

成纳税申报表的主要依据。纳税人通过填报税源明细表提供税源信息。纳税人仅

就发生纳税义务的税种填报对应的税源明细表。

每个税种的税源明细表根据该税种的税制特点设计。对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

税、车船税等稳定税源，可以“一次填报，长期有效”。例如，某企业按季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8月 15 日购入厂房，假设当季申报期为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0 日，则企业可在 8月 15 日至 10 月 20 日之间的任意时刻填写城镇土地

使用税、房产税税源明细表，然后申报，只要厂房不发生转让、损毁等变化情况，

就可以一直使用该税源明细表。

对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资源税等一次性税源，纳税人可以在发生纳税义务后

立即填写税源明细表，也可以在申报时填报所有税源信息。例如，某煤炭企业分

别在 8月 5日、10 日、15 日销售应税煤炭并取得价款，则可当天立即填写资源

税税源明细表，也可以在申报期结束前，一并填报所有税源信息。

5.怎么更正财产和行为税税源信息？



答：纳税人发现错填、漏填税源信息时，可以直接修改已填写的税源明细表。例

如，纳税人填写了印花税税源明细表，申报前发现遗漏了应税合同信息，则可直

接修改已填写的税源明细表，补充相应合同信息，然后继续申报或更正申报。

6.财产和行为税各税种是否必须一次性申报完毕？

答：合并申报不强制要求一次性申报全部税种，纳税人可以自由选择一次性或分

别申报当期税种。例如，纳税人 7月应申报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和

资源税等 4个税种，7月 5日申报时只申报了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

等 3个税种，遗漏了资源税，则可在申报期结束前单独申报资源税，不用更正此

前的申报。

7.财产和行为税各税种纳税期限不一致能合并申报吗？

答：不同纳税期限的财产和行为税各税种可以合并申报。

按期申报但纳税期限不同的税种可以合并申报。例如，某企业按季度缴纳城镇土

地使用税，按月汇总缴纳印花税，则在 7月征期内，该企业可以合并申报二季度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 6月份印花税。

按期申报与按次申报的税种也可以合并申报。例如，某企业按季度缴纳城镇土地

使用税，6月 15 日收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占用耕地手续的书面通知，则在 7

月征期内，该企业可以合并申报二季度城镇土地使用税和 6月 15 日耕地占用税。

8.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多个税种后只更正申报一个税种怎么办？

答：合并申报支持单税种更正。纳税人更正申报一个或部分税种，不影响其他已

申报税种。例如，纳税人一次性申报了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和资源

税等 4个税种，随后发现资源税申报错误，则可以仅就资源税进行更正申报。更

正时，修改资源税税源明细表再单独更正申报即可，无需调整其他已申报税种。

9. 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对房地产交易税收申报有影响吗？



答：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中的契税申报只适用于土地出让方式缴纳契税的

情形。其他情形仍使用原来申报表单，按原来方法申报纳税。

10.什么时候开始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

答：在先期江苏、安徽、海南、重庆、宁波试点基础上，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全国纳税人申报财产和行为税（含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

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不含城市维护

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合并申报）时，进行合并申报。

11．纳税人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进行财产和行为税的合并申报？

答：纳税人可通过登录【电子税务局】—【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

【综合申报】—【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申报模块进行税源信息采集并完

成申报。

纳税人也可根据需要，在当地办税服务厅办税窗口进行财产和行为税申报。


